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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与互联网广告深度融合，视频广告屏蔽行为对“免费 + 广告”的商业模式造成冲击，引发

法律规制需求。本文从竞争法视角出发，分析视频网站与广告屏蔽软件之间存在的广义竞争关系，指出

屏蔽行为可能通过削减广告收益、干扰电商引流机制破坏市场秩序。司法实践中，法院多依据《反不正

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从实际损害、商业道德违反及技术中立抗辩等维度进行认定。研究借鉴美、德等

国经验，提出应平衡消费者权益与商业模式创新，探索白名单制度等合规路径，建议通过优化广告投放

策略与强化行业自律，实现电商经济下各方利益的合理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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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commerce and the Internet, video blocking behavior has impacted 
the “free + advertising” business, triggering the need for legal reg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3778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3778
https://www.hanspub.org/


张敏 
 

 

DOI: 10.12677/ecl.2025.14113778 3039 电子商务评论 
 

competition law,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road compet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video websites 
and shielding software, and points out that shielding behavior may cut revenue and interfere with 
the market order of e-commerce attraction mechanism. In judicial practice, most of them are based 
on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are identifi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ctual damages, business ethics violations, and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defenses. Draw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study proposes balancing consumer rights and com-
mercial innovation, exploring compliance paths such as whitelisting systems, and suggesting that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in the e-commerce economy be reasonably coordinated through the optimiza-
tion of placement strategi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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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电子商务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广告作为电商引流和品牌推广的核心手段，其

商业模式与电商经济紧密相连。广告通常与商业模式相捆绑，从而大量投送给消费者。但对于消费者来

说，互联网上的广告并不都是那么赏心悦目，有些广告会出现在页面中打扰消费者的正常浏览行为，有

些广告会突然弹出让消费者误点误触，有些广告内容不堪会冒犯到消费者等，消费者对部分广告的不满

从而激发了企业开发出屏蔽网页广告的软件，迎合了用户需求，因此受用户追捧。但广告屏蔽软件的出

现，不仅影响视频网站的收入结构，也对依赖广告曝光的电商营销模式带来冲击。在司法实践中，法院

多以原被告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原告的商业模式受影响因而相关利益受到损害，被告的广告屏蔽行为违

反商业道德以及诚实信用原则为由，认定广告屏蔽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但究竟对屏蔽视频广告行为如

何认定，哪些因素需具体考量，以及对电商经济的影响仍需深入探讨。 

2. 互联网视频广告行为概述 

2.1. 互联网视频广告 

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

服务的宣传手段。1而互联网广告属于广告的一种，最早的互联网广告 1994 年出现在美国杂志“WIRED”，

将其客户的广告投放在杂志的网络版本 Hotwired 上。我国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

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互联网广告是指，利用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程序等互联网媒介，以文字、图

片、音频、视频或者其他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推销商品或者服务的宣传手段，2互联网视频广告属于其中

重要形式的一种。 
视频广告往往分为三类，即贴片广告、页面广告和弹出广告。贴片广告是指视频网站(视频网站经营

者)在视频播放前插播的片头广告，普通用户在未购买会员的情况下无法快进或强制关闭该广告。页面广

告通常并不会出现在视频播放过程中，一般是以漂浮的状态出现在视频播放界面左右，用户可以手动进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2 条。  
2《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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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关闭。弹出广告则是以弹出的浏览器小窗口形式出现，点击的情况下一般会跳转至相关广告内容的网

站中。后两者都能由用户自主关闭。而在电商经济下，互联网视频广告，尤其是贴片广告和页面广告，

已成为电商平台及商家引流的重要手段。许多电商企业通过视频广告推送商品信息以及活动，甚至嵌入

购买链接实现跳转，这种“广告–流量”的商业模式是电商经济高效运转的基础。 

2.2. 广告屏蔽软件 

广告屏蔽(拦截)是一个术语，用于描述访问网站时阻止下载或显示材料的软件，关于网站的工作原理

见图 1。大多数情况下，被阻止的材料是广告，但也可以是媒体、社交媒体小部件或跟踪软件。这类软件

通常通过两种方式运行：内容拒绝和隐藏元素[1]。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但通常相互结合使用。当广

告屏蔽软件使用内容拒绝作为阻止广告显示的手段时，它们在技术上并不是阻止广告，而是阻止展示被

发送[2]。在这种情况下，用户访问视频网站时，广告屏蔽软件会在网站加载过程的请求阶段激活。作为

对广告屏蔽软件使用内容拒绝的回应，广告发布者已经建立了伪装广告的方法，其中最突出是将广告代

码伪装成内容，或将广告直接嵌入内容中[1]。此时广告屏蔽软件便难以识别无法阻止该广告被投送，面

对此种情况，软件通常会利用元素隐藏。使用这种方法时，广告屏蔽软件通过中断网站加载过程的渲染

阶段而不是请求阶段来工作。 
 

 
注：1~4 为请求阶段，4~5 为响应阶段，7~8 为构建阶段，9 为渲染阶段。 

Figure 1.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website 
图 1. 网站的工作原理 

2.3. 互联网视频广告屏蔽行为 

就视频网站来看，其营业模式主要以“免费视频 + 广告”和“开通会员免广告”两种营业模式，处

于主要地位的是前者，视频网站经营者通常在购买视频版权后免费提供给其用户，通过中间穿插广告来

赚取收益，用户面对此种广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观看完整广告；二是充值会员获取跳过广告的特权。

由此便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的观看体验，倾向于使用屏蔽视频广告或者跳过视频广告的软件和浏览

器。视频广告屏蔽行为通常被认定为一种技术手段，广告屏蔽软件或者插件提供者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

以浏览器等为过滤载体，通过具有屏蔽功能的软件或者程序对在线视频网站投放的贴片广告、页面广告、

弹出广告等类型的广告进行屏蔽、过滤、拦截等行为[3]。 
针对互联网视频广告的多样性而出现的互联网视频广告屏蔽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浏览器屏蔽、

路由器屏蔽和第三方插件屏蔽。浏览器屏蔽是通过自身设置插件来拦截广告。第三方插件是软件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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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插件，这类插件具有阻止广告的功能，用户可自行下载此类软件上传至电脑、平板等产品，具

体选择相应规则来实现不同的过滤及屏蔽效果。路由器屏蔽广告的通常操作是过滤带有广告内容的域名

来实现的。目前市场上存在众多视频广告屏蔽软件，例如 AdGuard、ADsafe 等。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第 1 款规定指出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

诚信的原则，遵守诚信和商业道德。只有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并

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才属于该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针对该一般条款，最高

人民法院在“海带配额案”解释称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法律需对该种竞争行为未作出特别规定；二

是该种竞争行为使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实际损害；三是该种竞争行为因确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和

公认的商业道德而具有不正当性或者可说责性。3 
由此，可知要判定视频广告屏蔽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视频网站

与视频广告屏蔽软件是否存在竞争关系；二是视频广告屏蔽行为应当具有不正当性，应从衡平原则出发

考虑屏蔽行为对商业模式的影响，具体考量实际损害、商业道德、诚实信用等方面，以及是否存在抗辩

事由(技术中立)；三是如何从竞争法角度进行调整，分析并适用具体的竞争法规则。 

3. 视频网站与视频广告屏蔽软件竞争关系认定 

3.1. 竞争关系的认识 

要认定视频广告屏蔽软件的屏蔽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前提，是要确定其与视频网站之间确实存在

竞争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经营者与其他经营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的表现在于二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的争夺交易机会、损

害竞争优势等情况。 
也就是说，竞争关系可分为狭义的竞争关系与广义的竞争关系。狭义的竞争关系是指两个竞争者的

商品或者服务，在功能或者质量等方面具有替代性。广义的竞争关系则并不要求两个竞争者的商品或者

服务在功能或者服务上具有替代性，而要求二者之间的商品或服务是否可以相互干扰。即一方违反诚实

引用原则，其商品或服务是否存在侵害另一方正常参与市场竞争活动的可能性。目前国际上适用的《巴

黎公约》4以及 WIPO 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条款》5都采取的是广义竞争关系标准。我国的司法实践

已然从狭义竞争关系转向广义竞争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指出：所谓竞争关系一般是指经营者

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经营业务虽不相同，但其行为违背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 6规定的竞争原

则，也可以认定具有竞争关系。7不少司法实践也证实了我国广义竞争关系立场，例如“百度诉 360 案”、

“3Q 案”等。 

3.2. 二者属于广义竞争关系 

如今正处于互联网时代，目前的网络环境下，各互联网公司往往以优势业务为基点，不断开发各种

增值业务[4]。所以各公司并不会单纯的只提供单一领域的服务，开发多业务已然成为了行业内的常态，

例如百度公司以搜索引擎积累了不少用户群体，在此基础上不断向新领域延展，相继推出了贴吧、地图、

 
3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 1065 号民事裁定书。 
4《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十条第 2 款规定，竞争者在工商业事务中违反诚实的习惯做法的竞争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5《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条款》第一条第 1 款规定，竞争者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信用的任何行为或者做法，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6《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

律和商业道德。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

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7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2004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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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等服务；腾讯公司以聊天软件 QQ 为基础，扩散性的开发出音乐、游戏等服务。可见在互联网领域

内，互联网公司的业务范围已经逐渐扩大，同业经营的边界逐渐模糊，狭义竞争关系中的“同业间的直

接竞争关系”理论显然不能涵盖当前商业模式下的互联网公司，适用广义竞争关系更加合理。视频网站

与广告屏蔽软件作为互联网的产物，要确定其竞争关系，必须要站在广义竞争关系立场。 
根据目前国际上以及国内所广泛采取的广义竞争关系可知，要确定视频网站与广告屏蔽软件的关键

并不在于商品或者服务的替代性，而在于双方一方的市场行为是否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利益，例如消费者

浏览量、广告点击率、交易机会等。视频网站所面向的受众是想要观看视频的用户，广告屏蔽软件一般

并没有特别针对的网站，但在观看视频的用户选择使用广告屏蔽软件屏蔽广告时，二者的用户群体则实

现了重合，二者就同一用户群体的利益产生了利益关系。若用户未选择广告屏蔽软件，则其选择观看广

告或者购买会员，视频网站能够取得相应收益；若用户选择广告屏蔽软件，则视频网站会失去这部分收

益，此时二者存在竞争利益。正如优酷诉金山猎豹浏览器案件中，法院审理认为金山公司提供过滤优酷

网视频广告的猎豹浏览器，影响合一公司的交易机会和广告收益，使两个原本可以在各自领域并行不悖

发展的企业存在现实的竞争利益，二者存在竞争关系。8 

4. 司法认定的考量因素 

4.1. 恶意造成实际损害 

美国法院在网站相关案件中通过适用双重标准来贯彻这一原则。第一重标准涉及权限问题，要求被

告必须是故意且未经许可地侵犯了原告对其计算机系统的占有权益。第二重标准设计损害结果，要求“未

经授权的使用直接导致了对原告的损害”[2]。所以这就涉及“恶意”和“造成实际损害”的考量因素。 
关于“恶意”，要求行为必须“既有害又违反普遍接受的共同道德或法律标准”，即行为被视为恶

意，必须超过“规则”所能接受的程度。因为法院必须仔细审查事实，并推断被告的动机，所以并没有关

于“规则”的具体规定，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恶意[5]。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对认定不正当

竞争行为的主观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但在相关条文中提及“明知”或者“应知”，可见主观方面应当包括

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工信部颁布的《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20 号令)》中，互联网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主观过错被表述为“恶意”，被告行为是否具有“恶意”是审判人员在处理互联网不正

当竞争纠纷案件中认定竞争行为不正当的重要因素。广告屏蔽软件的开发者明知该软件可能会导致视频

软件用户流失，仍旧在互联网上扩散其软件实施技术干扰行为，使视频网站无法履行与广告商的合同义

务，从这一角度来看，可以认定其主观明显具有侵权的恶意。 
而关于“实际损害”，任何侵犯动产的索赔都必须证明广告屏蔽软件的使用已经降低了个人财产的

状况或质量。9即使动产没有损坏，只是减少了，也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且通过简单地阻止所有者使用这

些资源的方式分配一部分资源，就可以减少个人财产。实务中不少法院认定视频屏蔽软件破坏了视频网

站的商业模式而认定相关联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这也就是说商业模式并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客

体，真正所保护的是商业模式下经营者所获取的正当利益，但因损害的是商业模式所带来的预期利益，

所以损害的数额也难以确定。但毋庸置疑的是，广告屏蔽软件的出现，破坏了视频网站“免费 + 广告”

的商业模式，视频广告的屏蔽会减少用户对广告的点击量与阅读量，长久发展则会减少广告主对广告位

的购买，从而导致视频网站的广告收入降低，虽然广告收入只是视频网站总收入的一部分，可能并不会

产生致命影响。但无论该侵权行为的成立与损害是否得到现实的体现，该类屏蔽行为已然存在侵害可能

性。广告屏蔽软件的开发者明知本产品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利益仍然向用户积极提供产品，符合责

 
8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 13155 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终字第 3283 号。 
9eBay, Inc. v. Bidder’s Edge, Inc., 100 F. Supp. 2d 1058, 1070 (N.D. C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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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成立因果关系，而损害是否得到现实的体现则属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内容[6]。屏蔽行为产生的损害

后果常常表现为视频网站的用户流量减少，从而流失广告商。可见，广告屏蔽对电商经济的损害不仅体

现在视频网站广告收入、流量减少，也产生电商领域引流成本上升、新品牌及中小型商家进入市场难度

增加等连锁反应，从而使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渠道受限，不利于整个市场的良性发展。 

4.2. 违反商业道德 

互联网领域公认的商业道德往往体现为该领域市场的商业惯例，互联网市场内违反商业惯例的行为

与构成不正当竞争具有对应关系。首先，“免费 + 广告”的经营模式并非属于行业惯例。当今我国互联

网市场并不只存在“免费 + 广告”的商业模式，还存在“授权后使用”以及“特定 + 收费”等经营模

式，且在市场中也占有不俗的份额。且商业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将“免费 + 广告”的商业模式认定

为视频行业的行业惯例并不利于该行业的创新；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在“3Q 大战”判决书中指出，相关

行业协会或自律组织制定的自律公约等形式的从业规范，可以成为人民法院发现和认定行业惯常行为标

准和公认商业道德的重要渊源之一。10中国互联网协会制定了《互联网终端软件服务行业自律公约》，其

中第 19 条规定可针对恶意广告进行拦截、屏蔽。但视频网站所提供的广告与恶意广告存在实质内容与关

闭方式等差异，若广告屏蔽软件无差别地拦截所有商业广告，则可能破坏电商赖以生存的广告生态。最

后，屏蔽广告行为引起知识产权人的不满，学界想方设法地适用现行法律以规制这种行为，有学者指出

此类屏蔽行为涉嫌版权侵权[7]以及构成基于侵权法的第三人干涉合同债权[8]。屏蔽网页广告功能在世界

范围内也难以认定为通行惯例。 

4.3. 技术中立抗辩 

在 1984 年 Sony Corp. of America v.Universal City Studios 案 11首次在著作权法中引入“技术中立原

则”，即如果产品可能被广泛用于合法的、不受争议的非侵权用途，那么即使制造商和销售商知道其设

备可能被用于侵权，也不能推定其故意帮助他人侵权并构成帮助侵权。而在广告屏蔽类案件中，屏蔽软

件的开发者所提供的屏蔽技术经常陷入侵权纠纷中，但任何技术都会存在陷入纠纷的可能，因为不同的

人在使用技术时会有不同的利用手段与目的。对于视频广告屏蔽软件来说，这项技术被开发的初衷在于

为了帮助消费者免于遭受大量垃圾广告的侵扰，并不是为了侵犯他人权利，其应当可能存在合理合法且

无法律争议的情况，不能一刀切地认为所有的视频广告屏蔽行为都是“搭便车”行为，从而认定不成立

技术抗辩。 
首先，成立技术中立抗辩应当满足相关前提条件。屏蔽视频广告软件可以分为五类：“自动安装 + 

默认开启屏蔽”型、“自动安装 + 默认关闭屏蔽”型、“自动安装 + 提示开启屏蔽”型、“选择安装 
+ 默认开启屏蔽”型、“选择安装 + 提示开启屏蔽”型。在默认开启屏蔽型的软件中，其自动开启屏蔽

行为，消费者并没有选择的权利，软件已经自动为消费者选择了服务，不属于技术中立的情形；而默认

开启屏蔽型软件相比之下并没有剥夺消费者的选择权，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开启或关闭，属于技术中立

情形；提示开启屏蔽型软件虽然会向消费者发送提示信息，但均是在消费者知情的情况下让其自主选择，

不存在软件自主决定屏蔽，因此也属于技术中立的情形。即无论是自动安装还是选择安装，只要广告屏

蔽软件是消费者自主选择开启的情形，是符合技术中立前提条件的。 
其次，关于技术中立的适用。技术中立抗辩所主要针对的对象是恶意弹窗类广告，二者相比，这类

广告会突然弹出在界面影响观感，且恶意内容会让消费者感到冒犯。但也不能一刀切 地认为这类广告应

 
1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 5 号判决书。 
11Sony Corporation of America et al.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et al. 464 U.S.417 at 586(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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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全部屏蔽，如果内容合乎法律规定，且存在关闭按钮，也应当被考虑不被屏蔽。关于广告屏蔽的技

术中立抗辩的适用，应当结合具体情况分析，无区分地认定所有的视频广告屏蔽行为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是缺乏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合理性的[9]。 
综上所述，关于互联网视频广告的屏蔽行为，是可以适用技术中立抗辩的，不过在实践中要认定当

事人是否实际具备技术抗辩的资格，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广告屏蔽软件针对电商常用的合规

广告进行拦截，且无用户主动选择机制，则难以援引技术中立豁免责任。尤其当屏蔽行为导致电商平台

与商家合同履行受阻时，更可能对商业交易造成不当干扰。同时，消费者的选择也是影响判断的重要因

素，消费者参与市场进行消费时，所追求的往往是质优价廉，这往往会让相当一部分生产者优先获得利

润，从而完善技术实现节约成本，前后形成了循环。相对来说，另外部分竞争者则由于难以回收资金，

后期的生产资本投入难以为继，从而慢慢淡出市场[10]。 

5. 域外同类案件的经验借鉴 

5.1. 美国 

广告屏蔽软件与互联网主体的矛盾日益加剧，双方已经在技术上展开博弈，例如 Facebook 与 Adblock 
Plus，前者利用广告重新插入技术来对抗其网站上的广告屏蔽软件(广告拦截器)。后者则持续尝试新技术

来屏蔽该巨头的广告，在其成功屏蔽时，Facebook 只需修改代码即可阻止广告屏蔽。双方展开了拉锯战

式的对抗，Adblock Plus 推出新的方案，该方案不仅能够屏蔽广告，还隐藏和删除了 Facebook 用户的合

法社交动态，这就促使 Facebook 彻底修改代码，并发声明称广告屏蔽软件是“简单粗暴的工具”。谷歌

应用商店也曾以“干预他人服务”为由下架了广告屏蔽应用。 
《通讯规范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即 CDA) 230 条这一类案件中也发挥了作用。CDA230

条鼓励使用户控制选择权最大化的技术，从而让使用因特网以及其他互联网服务的主体能够最大化地控

制自己所接收的信息。且该条文立法之初便是为了避免未成年人遭受网站的色情信息，屏蔽类软件的出

现可以从技术上帮助孩子访问不良信息。这也给屏蔽广告类软件提供者以避风港保护。要想适用“好撒

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条款，要求广告屏蔽软件提供者必须提供了“交互式计算机服务”，即满足

“任何信息服务、系统或者访问软件提供者为多类型用户提供或使其可获得的计算机服务通道”。12要判

断其是否属于“访问软件提供者”，条件为：软件提供者(包括用户或服务器软件提供者)或实用工具提供

者使用户具备过滤、屏蔽、允许或拒绝其所获得的内容。13而广告屏蔽类软件符合 CDA230 条的适用主

体范围。在“Zango v.Kaspersky”案中，法院认定被告推出的 Kaspersky 杀毒软件使计算机用户对所接收

的网络信息具有更大的控制权，据此认定被告有权获得 CDA230 条避风港规则对“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14适用的豁免。法院认可网络安全软件经销商属于 CDA230 条规定的“软件提供者”。在本案

中，法院认为 Kaspersky 作为提供者，符合该条规定的“提供技术手段限制不良信息的访问”。这也就意

味着，软件提供者有权认定另一软件是否属于恶意广告软件以及其所提供的信息是否是不良信息的权利，

且其客观上确是提供了禁止不良信息的技术手段，因而受到 CDA230 条的豁免。 

5.2. 德国 

2016 年 6 月，德国法院对 Axel Springer v. Eyeo 一案作出判决，这是首批针对广告屏蔽软件使用及

 
1247 U.S.C.A. § 230(f)(2). 
1347 U.S.C.A. § 230(f)(4). 
14CDA230 条第(c)款“好心人(Good Samaritans)”条款：(1) 网络服务的用户和提供商都不得被视为其他内容提供者的发布者或发言

人，无需为第三人提供的内容承担责任；(2)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为其出于善意而针对暴力、色情等内容采取的任何行为承担民事

责任，也不为其向网络内容的上传者提供限制访问的技术措施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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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广告屏蔽公司商业模式的重大裁决之一[11]。法院审理的核心争议在于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广告

屏蔽软件 Adblock Plus 所采用的“白名单”机制的合法性。Jan Peter Heidenreich 指出“德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要求竞争者必须以不会不合理影响客户独立判断和自由选择的方式在市场上宣传其产品和服务，且

条款禁止在未实际误导用户的情况下影响其行为”。该案中法院判定，要求特定广告主付费才能进入白

名单的规定违反了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5这一案件已持续了十多年，后续基本上是 Eyeo 胜诉，在 2022
年汉堡上诉法院裁定 Adblock Plus 未侵犯网站版权，它被认为只是给予用户选择浏览器如何渲染画面。

但在 2025 年 7 月 31 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部分推翻了汉堡法院的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对于该制度

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尚未有定论。 

6. 国内监管现状及完善路径 

在电商经济下，任何商业模式的出现都需要经过市场竞争的洗礼。我国互联网视频行业正处于快速

发展时期，存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其出现是市场需求的结果，所以在未来很长时间中其都要继续探索

最优模式从而满足消费者以及社会的需求，这个过程中，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是决定性因素，不能任由市

场无序、恶意竞争。 

6.1. 我国针对互联网视频广告屏蔽行为的规制现状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广告主、互联网信息服务

的提供者以及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之间的责任。在实践中，针对互联网视频广告行为，主要是适用《反

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采取“一般条款 + 具体竞争行为”的框架。 

6.1.1. 一般条款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是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条款，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具体

条款列举的法定不正当行为包括商业混淆、侵犯商业秘密等，要适用一般条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

是其他专门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特别条款均没有对该行为作出特别规定；二是满足不正当竞争行

为的构成要件。在特别条款可以对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时，不允许向一般条款逃逸。一般条款是立法者

考虑到社会发展导致法律滞后时，可以弥补社会规制漏洞，从而进一步调整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和

法律秩序。 

6.1.2. 兜底条款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至第十二条，规定了商业混淆、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不

当有奖销售以及损害商业信誉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但互联网视频广告屏蔽行为与以上行为特征不符，无法

适用相关法条规制视频广告屏蔽行为。但第十三条概括列举了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具体包括：一

是强制跳转行为，即在他人合法提供的网络服务中，未经其同意便进行强制目标跳转；二是误导、欺骗、

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三是恶意不兼容，现实生活中存在

一些视频广告屏蔽软件，在设置上不兼容相关合法广告的格式；四是其他网络服务妨碍、破坏行为。 

6.2. 完善建议 

6.2.1. 保护消费者正当利益 
消费者利益作为认定相关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标准，其与竞争行为有着密切联系。

但消费者利益有“正当”与“不正当”之分，视频广告屏蔽案件中关于消费者利益的正当性问题，应当置

 
15German Court, supra note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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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消费者与特定经营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上讨论。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在使用相关视频软件之前，都会

需要消费者同意《用户网络服务使用协议》，该协议起到一个合同的作用，双方当事人之间约定用户在

接受视频网站提供的视频服务的同时，愿意接受视频网站所投放的商业广告等信息。在合同法的范畴内，

消费者应当在约定范围内接受商业模式中推送的广告业务。 
在没有对消费者利益是否正当有足够清晰的认识之前，径自使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口号显得没

有说服力。就双方所签订的合同而言，视频网站经营者仅要求消费者“不得擅自改变”，而不是要求消

费者“必须观看”，这意味着消费者只需接受该种商业模式，并没有观看广告的义务，当然也不必承担

不观看广告的责任。所以在视频广告屏蔽案件中，若想从消费者利益这一标准展开有效论证，必须划清

消费者“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的边界线。《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已经明确的消费者的正当利益予

以积极保护和适用，而对尚不明晰的消费者利益或者不正当利益，则往往交给私法评判。法院可以依据

前者认定被告的行为属于正当竞争，但却无法依据后者得出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的结论[12]。 

6.2.2. 白名单制度 
我国目前的互联网市场中，用户付费的商业模式尚在探索中，广告目前仍旧是数字内容企业的主要

盈利模式。白名单制度在国外的实践经验是否能够对我国互联网行业产生积极的借鉴意义，还需要立足

我国国情进行探索，国内已经有一些行业正在尝试白名单制度，例如，2025 年 7 月 2 日，国家网信办公

布《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又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办法

(试行)》，自 2025 年 10 月 1 日起商业银行总行将对合作网贷平台实行白名单管理，未进入白名单的平台

将无法与银行开展助贷业务。白名单制度发布通过认证的开发者及其签名数字证书列表，以进一步实现

规范治理，保护网民权益。 
虽然国内已有对互联网白名单制度的尝试，但在广告领域认证白名单机制尚需探索，如何建立广告

审查中立机构、设立网页广告准入标准、网络用户投票机制以及配套制定一系列程序等都有待考察，防

止白名单制度成为一种牟利手段。 

7. 结语 

在电商经济日益依赖视频广告的背景下，广告屏蔽行为不仅涉及视频广告与屏蔽软件提供者的利益

冲突，还影响到电商市场的竞争效率和消费者福利。法律规制需兼顾商业模式创新与公平市场秩序，在

各方利益之间寻求合理平衡。同时，视频平台与相关企业可在广告格式、投放策略等方面加强合作，减

少用户反感的同时提升广告相关性，从而能从源头上降低屏蔽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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